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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 

本要點依據教育部頒布之「學位授予法」、「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則」、「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研究生博碩士學位考試實施要點」等相關規定訂定之。 

二、  論文計畫審查 

（一） 確認指導教授與論文題目審查 

1. 博士班：博士生於修畢本所規定畢業最低學分之當學期須確定指導教授。並完成論文

題目及論文計畫預先審查。 

碩士班：研究生於一年級第二學期期中考週後始得提交惠請指導同意書(T001)至所

辦，提交表件 4週後，始得提出論文計畫審查申請。 

2. 學生在進行論文計畫前，應先與指導教授溝通，並填具論文題目審查申請書(P000)，

經所務會議通過後方得進行。論文計畫口試通過經三個月後，始得提出論文學位口試

申請。 

3. 每位專任老師指導博士班學生累計最多 4人、碩士班(含日間班及在職專班)學生最多

12 人。每位兼任教師指導研究生總人數以 4人為上限(含日間班及在職專班)，且每班

以 2人為上限。 

（二） 申請資格 

博士班：修畢入學時規定之畢業學分，並通過博士學位資格考。 

碩士班：修畢 20 學分，含研究方法必修課程，及本班服務課程者，可向本所申請論文

計畫審查。 

（三） 論文計畫審查申請期限及時間： 

1. 提交惠請指導同意書(T001)4 週後，始得提出論文計畫申請。 

2. 論文計劃考試申請截止日期為口試日期 3週前。申請時請填具論文計畫審查申請書

(P001)，並檢齊已通過教傳小組會議審查之論文題目審查申請書(P000)、歷年成績單

1份、論文計畫口試本一冊送交所辦。 

3. 口試 2週前給指導教授及口委的論文須連同口試委員敬請書(P003)面交或郵寄。 

4. 口試 2週前須張貼口試海報，張貼地點參照論文計畫程序單。 

5. 其他口試手續及應辦理事項請參照論文計畫程序單。 



（四） 論文計畫口試辦理及完成期限 

1. 論文計畫口試辦理及完成期限第 1學期為 1月 15 日，第 2學期為 7月 15 日。 

2. 因特殊理由需延緩論文計畫口試，則需填寫延期申請書(P009)敘明理由，向所辦申請

並獲同意，始得延期。唯延長口試最後完成期限第 1學期為 1月 31 日，第 2學期為 7

月 31 日。 

（五） 學位考試委員會之組織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博士班：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得由指導教授及所長提供參考名單合計至少八人以上，

由所長審查後送請校長聘任五人組成之（惟若有二位擔任共同指導教授者，得增聘為

六人），其中校外委員須達三分之一以上(含三分之一)。召集人一職由考試委員會推

派，以校外委員擔任為原則，惟指導教授不得擔任召集人。指導教授為校外學者時，

考試委員會至少須有一位為本所教師。 

碩士班：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得由指導教授及所長提供參考名單合計至少四人以上，

由所長審查後送請校長聘任三人組成之（惟若有二位擔任共同指導教授者，得增聘為

四人），其中校外委員須達三分之一以上(含三分之一)。召集人一職由考試委員會推

派，以校外委員擔任為原則，惟指導教授不得擔任召集人。指導教授為校外學者時，

考試委員會至少須有一位為本所教師。 

所長在核定審查委員名單時，得不受原指導教授推薦名單之限制。 

（六）  

1. 碩士班指導教授須為學生在學期間本所之專兼任教師，博士生指導教授須為本所專任

副教授以上、或於本所兼課之本校專任副教授以上。若由兼任教師單獨指導，口試委

員至少須有一位為本所專任教師。 

2. 若因論文主題需要，指導教授可延請適當教授擔任共同指導，不以本校教師為限。 

（七） 論文計畫審查會之各項行政事務 

1. 包括場地之申請、布置，審查委員之邀請與接待，相關資料之影印分送、現場錄音、

餐點等事項，請詳閱 P010 檢核表，並於時限內完成，均由論文計畫發表者負責，並請

同學協助，記錄須為本班學生。 

2. 同一期間內論文計畫發表者人數多時，得由所上共同公告。以上事項如未依規定辦

理，須送所務會議議處。 

三、  學位考試(論文口試) 

（一） 申請期限及時間 

1. 學位考試申請截止日期為口試日期 3週前。 

2. 申請時請填具學位考試申請書(D001)，並檢齊指導教授推薦函(D002)、論文摘要表

(D003)1 份、歷年成績單 1份、博碩士學位論文比對系統申請表完成比對正本、臺灣

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修課證明、博士班畢業點數積分表/碩士學習手冊、論文口試本

一冊送交所辦。本組博士生需通過學位論文預先審查。如口試委員與原論文計畫口試

參與之委員名單有異，則需另填寫學位考試口試委員更動申請書(D003-1)。 

3. 口試 2週前給指導教授及口委的論文須連同口試委員敬請書(D005)面交或郵寄。 

4. 口試 2週前須張貼口試海報，張貼地點參照學位考試程序單。 

5. 其他口試手續及應辦理事項請參照學位考試程序單。 

（二） 考試辦理及完成期限 

1. 學位考試辦理及完成期限第 1學期為 1月 15 日，第 2學期為 7月 15 日。 

2. 因特殊理由需延緩學位考試，則需填寫延期申請書(D012)敘明理由，向所辦申請並獲

同意，始得延期。唯延長口試最後完成期限第 1學期為 1月 31 日，第 2學期為 7月

31 日。 

（三） 考試方式 



1. 學位考試之委員，由原論文計畫審查會委員組成。如有更動，須填具「學位考試口試

委員更動申請書」(D003-1)並經所長同意。 

2. 學位考試之各項行政事務，依照本要點第二點第（七）項論文計畫審查規定辦理。(請

詳閱 D013 檢核表，並於時限內完成) 

3. 學位考試時間以 1.5 小時為原則，包括研究生報告、考試委員提問、研究生答辯、考

試委員會議(須清場)、宣布考試結果等程序。 

4. 考試委員會議中，應當場統計全體委員之評分平均，計分可至小數第 1位，並將結果

寫在評分表（D008、D009），平均成績 70 分為及格。 

5. 考試相關行政事務如下： 

記錄及錄音至少 1人，須由本班學生擔任記錄。 

研究生應於考試完畢 2週內，將現場口試記錄簿(P007、D009)逐字原稿、口委建議修

改清單(P008、D011)及錄音之原帶彙整後送交所辦備查。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D010)於口試後，由指導教授或口試委員留存，待學生論文修正完

畢後，始連同論文修正確認書(T005)繳回所辦。 

6. 學位考試未通過，而依規定仍可繼續修業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再次提出申請，唯

以 1次為限，且重考時修業年限必須尚未屆滿。申請程序依前述學位考試方式辦理。 

四、  論文修正 

學位考試及格分數為 70 分。考試結果如係「修正後通過，需參納評審意見修改，並經指導教

授同意」或「須大幅修改，並經所有評審委員同意後始得通過」者，研究生須依據口試委員

意見，均須於口試結束一個月內完成修正，逾期視為學位考試未通過，其中若考試結果為

「須大幅修改，並經所有評審委員同意後始得通過」者，需請所有評審填寫「論文修正後評

審表」(D008-1)。完成論文修正後，需再經指導教授確認，並填寫論文修正確認書(T005)。 

五、  論文計畫題目變更 

研究生論文計畫經審查後，如無法繼續進行研究需變更主題，須得指導教授同意，填具更換

論文計畫申請書(T006)。其後程序如前述論文計畫審查方式重新申請。 

六、  更換論文指導教授 

（一）研究生於論文計畫審查提出前，如須更換指導教授，得填具更換指導教授申請書

(T004)，經所長核可，始得更換指導教授。 

（二）研究生已通過論文計畫審查者，如須更換指導教授，須填具更換指導教授申請書

(T004)，經教傳小組會議通過，始得更換指導教授。 

（三）若研究生於論文研究期間表現不佳，指導教授可提出中止指導(T003)。 

（四）論文指導教授之更換(含中止指導)以 1次為限。 

（五）更換論文指導教授後，需更換論文主題，不得與原論文主題雷同。 

七、  畢業要求之其他規定如下： 

（一）碩士班研究生於學位考試前，須於專業學術刊物或有論文審查之學術研討會與指導教

授共同發表小論文至少 1篇，但同一篇文章僅限一位研究生提出申請。已發表論文至

少需於辦理論文口試該學期繳交相關足資證明之文件，填具畢業需求審查申請表

(T007)，經教傳小組會議審查通過後，始得認為符合畢業要求。 

博士班教傳組研究生應依本所加強課業輔導與提昇研究生學術研究能力實施要點於學

位考試前在正式出版之學術期刊、學術專書或學術研討會發表學術論文，經認證達點

數 10 點。博士生需於口試各階段申請兩週前提出預先審查申請表，包含：申請論文題

目審查、論文計畫口試、及學位論文口試。需至教傳小組會議進行論文內容報告，待

通過後方能進行下一階段之申請。 

（二）學位考試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修正完成之論文書冊及電子檔，冊數依校方規定。 

（三）完成教傳組學生學習手冊(T009)。 

八、  以上相關申請資料研究生應親自向所辦申請，若未能親自辦理者，需填寫委託書(請下載委託

書)由代理人辦理。 

九、  本要點經教傳小組會議通過、送所務會議備查實施，修正時亦同。 

 


